
政府多方面着手加强大厦管理（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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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升大厦管理和加强市民对楼宇管理和安全的关注，民政事务总署（民

政署）继续从多方面作全方位努力，并推展一系列短、中、长期的新措施。 

 

  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杨立门今日（六月三十日）表示，在短期措施方面，

政府会在「三无大厦」较多地区展开联合行动，劝喻居民遵守消防及楼宇安全规

定和向居民宣传消防及楼宇安全意识；以及扩大为协助旧楼业主改善物业管理而

设的「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中至长期措施包括设立物业管理行业的规

管架构以提升专业水平、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以及继续推广妥善保养大厦文

化等。 

 

  就设立物业管理行业的规管架构方面，杨立门说政府在详细研究于公众咨询

期内收集到的意见后，建议向物业管理公司及从业员实施强制发牌监管制度。 

 

  他说：「社会的共识是实施强制发牌制度。我们认为这既可为业主带来较大

的保障，也可以确保公司及个人的服务质素，并有助提升业界的专业水平。」 

 

  就公司方面而言，政府建议实施单一级别发牌，而只提供单一服务的公司，

例如只提供保安或只提供清洁服务的公司，将不会被纳入规管架构。 

 

  杨立门表示，对公司实施单一级别的发牌制度，辅以公开透明的信息，相信

可以平衡大公司、中小型公司及消费者的利益，促进竞争，并将标签效应减至最

低及保障中小型公司的生存空间。 

 

  政府同时建议自行管理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法团）不会被纳入规管架构，

但为了平衡确保法团运作畅顺及确保大厦的管理质素两个大原则，政府将考虑进

一步加强法团管理大厦的能力，例如为法团管理委员会的干事提供深化培训课程

及提供经验分享平台等。 

 

  至于从业员方面，鉴于社会上的共识，政府建议只规管担当管理级别职务，

并负责监管大厦物业管理质素的人士。至于是否分级，将由日后成立的咨询委员

会决定。 

 

  杨立门说：「社会普遍支持成立一个由业界、相关专业界别及社会人士组成

的独立法定机构。」 

 

  「该个由行政长官委任的独立法定机构，既是监管机构，也是业界发展推动



者。建议的监管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牌费及从每宗物业买卖交易征收一个很少

百分比的征费，建议是不超过交易额的 0.01%，举例说明而言，一宗价值五百万

元的物业交易，只需缴交不超过五百元。」 

 

  为了让现有的物业管理公司及从业员作好准备，政府建议在发牌制度全面推

行前，设立三年的过渡期。 

 

  政府亦将成立一个由业界、相关专业界别，以及社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以协助订立日后的发牌细节。 

 

  杨立门表示，除了致力提升物业管理行业的专业水平外，政府亦会积极加强

对旧楼业主的支持。在未来三年，民政署将扩展「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

免费为旧楼业主提供专业的物业管理意见及跟进服务，以改善旧楼的管理。 

 

  该项专业顾问服务最先于去年四月推行以六个区作试验。试验计划进行期

间，民政署联同香港房屋协会以及四个物业管理专业团体，共为约 1 600 个旧楼

单位的业主提供了服务。 

 

  有见试验计划取得极大成效，政府决定扩展该项计划，在未来三年把目标大

厦增加至每年 400 幢（约 8 000 个单位），即三年 1 200 幢大厦约 24 000 个单

位，惠及全港十八区。 

 

  杨立门说：「我们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委聘了一间物业管理公司，从本

年四月开始继续为试验计划下的大厦提供服务。」 

 

  「至于第二阶段，我们将会在七月中开始接受申请。我们会透过业主主动提

出申请，及由各区区议员和地区民政事务处提名两类途径甄选目标大厦／大厦群

组。」 

 

  获委聘的物业管理公司将提供关乎楼宇和公众安全范畴的专业顾问服务，包

括协助业主成立法团或其它居民组织；撰写大厦公用部分管理检核报告；出席法

团会议提供专业意见及支持文书工作；协助法团申请各项维修资助及贷款计划，

跟进维修工程、标书等；协助法团购买第三者风险保险；以及为法团负责人和一

般业主提供大厦管理培训等。 

 

  除此以外，杨立门指出早前在土瓜湾马头围道发生的火灾，引起了公众对无

业主立案法团、无聘请管理公司、无居民组织的「三无大厦」消防及楼宇安全的

关注。就此，民政署、消防处和屋宇署会在「三无大厦」较多的地区陆续展开联



合行动。 

 

  首阶段的联合行动今日在九龙城马头围道启动，再推展至深水埗和油尖旺，

并逐步扩展至旧楼较多的其它地区。 

 

  民政事务处和地区防火委员会将联同消防处和屋宇署人员，到区内「三无大

厦」劝喻居民遵守消防及楼宇安全的规定，并向居民宣传消防及楼宇安全意识。 

 

  另一项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是检讨《建筑物管理条例》。杨立门说：「我们

已成立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委员会，现正检视常见的大厦管理问题，并研

究是否需要透过修订条例以解决有关问题。委员会亦会就加强业主立案法团的运

作，以及保障各业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 

 

  此外，为推广妥善保养大厦文化，政府现正推出一系列新的公众参与活动，

提供适切的支持予各持份者，增强业主对大厦保养的意识。具体推广工作包括： 

 

＊ 为义务参与大厦管理事务、在业主立案法团担任职务的业主提供由专上学院

授课的有系统性的培训课程，为他们设立平台交流心得及为业主及法团提供意见

﹔ 

 

＊ 计划成立顾问小组，成员为专业人士，例如律师、会计师和测量师，处理由

各民政事务处转介的复杂个案，为业主提供具权威性且中立的专业意见。 

 

  杨立门说：「我们希望藉着多方面的措施，继续为大厦业主和法团就大厦管

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并透过宣传教育活动，推广良好大厦管理的信息，鼓励所

有业主及居民齐心参与大厦的管理工作。」 

完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星期四） 

 

  

 

http://sc.isd.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30/P201106300298_photo_1029002.htm�
http://sc.isd.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6/30/P201106300298_photo_1029001.htm�

